
公告 2020年3月27日 星期五

公告热线：0571-85311011 11

法院公告
2020年3月27日

“浙江公告”微信号上线啦！
动动手指自助申请公告发布——
公告上传、查询、自助缴费……
“一次都不用跑”就能搞定

二维码见右边

（2019）浙0102民初5701号
民生赛富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何侨：本院受

理原告袁蒋诉被告民生赛富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何侨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去向不明，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期限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及开庭传票、外网告知书、廉政监督卡、诉讼风险提
示、公民代理须知、民商事诉讼权利义务及裁判文书
上网范围告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等。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答辩期满后的15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限满后第3日上午9时15分（遇法
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审理。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2民初292号

宋晓东：本院受理朱大明诉被告宋晓东股权转让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和证据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并定于2020年6月15日下
午14时30分在基金小镇人民法庭第二审判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2民初293号

宋晓东：本院受理朱大明诉被告宋晓东股权转让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和证据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并定于2020年6月15日下
午14时30分在基金小镇人民法庭第二审判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3）杭西执民字第643号

高安龙、杨丽娜：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浙江省浙商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浙江德高贸易有限公司、高安龙、杨
丽娜、浙江万盛燃料有限公司、浙江南一堂实业有限公司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中，现依法向你们送达（2013）杭
西执民字第643-2号拍卖裁定书、杭正和估字（2020）
FA-002号关于高安龙、杨丽娜所有的位于杭州市余杭区
余杭镇余昌路福田花园9幢（营业房）177-4-1＃房屋价
值评估报告（房屋价值620万元），以及异议函。自发出
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你们对评估报
告有异议的，可在公告期满后十日内，向本院书面提出异
议。逾期本院将依法拍卖。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91民初2627号

赖万武：本院受理原告方妙与被告赖万武房屋租赁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
料、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民事裁定书、诉讼风险提示、
外网告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2020年7月1日上午10时00分
在本院第十一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91民初3594号

朱是良：本院受理原告朱耀成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浙0191民
初3594号民事判决书、缴费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缴费通知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10民初9502号

陈叶潮：本院受理的原告吴晨昀、余丽与你相邻关系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公告送达本院（2019）浙
0110民初9502号民事判决书。限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10民初9502号

陈叶潮：本院受理的原告吴晨昀、余丽诉你相邻关
系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
送达原告的上诉状，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限你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逾期则视为送
达。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10民初18084号

杭州航锐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詹标：本院受理原告余
小燕与被告杭州航锐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詹标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现向你们公告
送达（2019）浙0110民初18084号民事判决书、诉讼费负
担通知书。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
领取，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院判决，可在领取判决
书后或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10民初18312号

杜亚飞：本院受理原告林炳尧诉被告杜亚飞、叶达刚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采用其
他方法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浙
0110民初18312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共三份，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9）浙0624破4号

2019年10月18日，本院根据周木明、杨书英的申请
裁定受理新昌县三和食品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
查明，截至2020年3月17日，新昌县三和食品有限
公司资产总额经评估为150440.74元，负债总额为
1724987.47元。本院认为，新昌县三和食品有限公
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其资产已不足以清偿全部债
务，且债权人和债务人均无重整或和解意愿。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2条第1款、第107
条之规定，本院于2020年3月24日裁定宣告新昌县
三和食品有限公司破产。 新昌县人民法院
（2020）浙0225民催1号

淄博新能机电设备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
票一张，该汇票号码为3130005149671435、汇票金
额为人民币3万元整，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
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219条规定，现予公告。

一、公示催告申请人：淄博新能机电设备有限公
司。

二、公示催告票据凭证：上述该银行承兑汇票号
码为3130005149671435、汇票金额为人民币3万元
整、出票人为宁波商瑞商贸有限公司、收款人为宁波
曼捷贸易有限公司、付款行为宁波东海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象山支行、出票日期为2019年10月11日、汇
票到期日为2020年4月11日、最后持票人为淄博新
能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三、申报权利的期间：自2020年3月24日起至

2020年5月23日止。
四、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

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
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
的行为无效。 象山县人民法院
（2020）浙0302民初197号

黄建忠：本院受理原告王学文诉你方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民事裁定书、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并定于2020年7
月7日09时00分在本院速裁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审判。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20）浙0302民初187号

张锦敢、胡美荣：本院受理原告胡彩容诉你们方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民事裁定书、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
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
并定于2020年7月7日09时30分在本院速裁审判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审判。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3民初5639号

广州市琦捷锐贸易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温州
市立信鞋业有限公司诉广州市琦捷锐贸易有限公司、成
都捷步鞋业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
方式向你送达法律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开
庭传票、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答辩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本案定于2020年7月2日上午9
时00分在状元法庭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
将依法判决。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20）浙0303民初145号

王金法、曹晓雷：本院受理的原告温州市联银融资
担保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
方式向你们送达法律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
副本、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廉政监督
卡、诉讼须知、诉讼风险告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诚信
诉讼告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及民事裁定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答辩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
日和30日内。本案定于2020年7月3日上午9时30分
在状元法庭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
法判决。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20）浙0303民初771号

陈学贵、陈小方、陈乔敏：本院受理的原告温州市联
银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因无法用
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法律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及

证据副本、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廉政监
督卡、诉讼须知、诉讼风险告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诚
信诉讼告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及民事裁定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答辩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
日和30日内。本案定于2020年7月3日上午9时00分
在状元法庭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
判决。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20）浙0303民初119号

温州复星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广
电鹿鸣少儿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与被告温州复星文
化发展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中，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证据副本、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廉政监
督卡、诉讼须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及
（2020）浙0303民初119号之一简易转普通民事裁定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答
辩期限为公告送达次日起15日内，举证期限为答辩期
限届满后次日起的15日内。本院定于2020年7月3日
9：00在状元法庭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判决。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4民初7081号

黄大柱：本院受理原告金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
分行与被告黄大柱信用卡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浙0304民初7081号民事判决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被告可在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
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4民初7560号

卢勇光、陈娅芬：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温州分行与被告卢勇光、陈娅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9）浙
0304民初7560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六
十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被告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嘉兴号外品牌设计股份有限公司：本委
受理的陈晨诉你单位劳动纠纷一案，现已审
理终结。因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仲裁裁
决书，现向你单位公告送达浙嘉南湖劳人仲
案[2019]第263号仲裁裁决书。裁决内容如
下：一、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工资共计
58099.66 元；二、被申请人支付经济补偿金
9180.00元。。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如不服本裁决的，可
于收到本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有管辖
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逾期本裁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嘉兴市南湖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

利都智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本委已受
理申请人吴海坤诉你单位劳动争议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
申请书副本等仲裁文书、仲裁举证通知书及
开庭通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本委定于2020年6月10日
9点00分在本委仲裁庭（地址：嘉兴市南湖
区建瑞大厦社会治理联动中心218室）开庭
审理此案。请准时参加庭审，否则本委将依
法缺席裁决。

嘉兴市南湖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

利都智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本委已受
理申请人王建忠诉你单位劳动争议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
申请书副本等仲裁文书、仲裁举证通知书及
开庭通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本委定于2020年6月10日
14点00分在本委仲裁庭（地址：嘉兴市南湖
区建瑞大厦社会治理联动中心218室）开庭
审理此案。请准时参加庭审，否则本委将依
法缺席裁决。

嘉兴市南湖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0年3月27日

仲裁公告

金华三联水泥实业有限公司管理人遗
失由中国人民银行金华市中心支行核发的
核 准 号 ： L3380000204301， 账 号 ：
33080010201000002985开户许可证一份，声
明作废。

金华三联水泥实业有限公司管理人

遗失声明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诸暨支行拟处置浙江东方环保设备有限公司等3户债权资产的公告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诸暨支行受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委托，拟对“中

誉2016年第二期不良资产证券化项目”浙江东方环保设备有限公司、浙江诸暨
市轴瓦总厂、双双集团有限公司等3户债权资产进行处置。

截至2019年12月31日，该3户债权资产未偿本金95,688,429.64元，利息37,
785,389.14元，本息合计133,473,818.78元，债务人位于绍兴诸暨市，具体未偿本
息及担保方式详见后文公告清单。

该债权资产的交易对象为在中国境内注册登记、依法成立、合规经营的企
业法人、其他组织，以及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并应具备一定的资金
实力和良好的信誉条件。但该项目的债务人、保证人、抵押人或其实际控制人

等关联方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资产；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
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原债务企业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
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
人，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资产。

公告有效期：20个工作日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20个工作日
如有意向受让者、对本次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的，请在有效期内与中国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诸暨支行联系。
联系人：方泽

联系电话：0575-87118077
联系地址：浙江省诸暨市东二路99号316室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575-87024011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中国银行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特此公告。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诸暨支行
2020年3月27日

公告清单如下（时点：2019年12月31日，单位：（折）人民币元）：

序号

1

2

3

借款人名称

浙江东方环保设备有限公司

浙江诸暨市轴瓦总厂

双双集团有限公司

合计

未偿本金

44,473,277.02

34,833,596.81

16,381,555.81

95,688,429.64

未偿利息

14,791,370.16

8,657,734.23

14,336,284.75

37,785,389.14

担保情况

位于陶朱街道诸三公路的不动产和位于陶朱街道江山路2号的房产抵押；浙江东方环保集团有限公司、浙江诸暨市轴瓦总厂、浙江天洋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王澍、黄萍儿、章巍峰、章慧巍保证

位于陶朱街道诸三公路的不动产和位于陶朱街道江山路2号的房产抵押；兆山集团有限公司、浙江东方滑动轴承有限公司、浙江洁丽雅毛巾有限公司、王澍、黄萍儿保证

陈晓美、寿国理、浙江越威达纺织有限公司保证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杭州大谷贸易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法律及财政部、银监会的有关规定，以及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与杭州大谷贸易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
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杭州大谷贸易有
限公司。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杭州大谷贸易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

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杭州大谷贸易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

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杭州大谷贸易有限公司
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
保责任。特此公告。

大谷贸易联系电话：0571-85890650
浙商资产联系电话：0579-89172808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杭州大谷贸易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
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20年1月3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杭州大谷贸易有限公司的利息、
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实际计算

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
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
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主债务人名称

浙江宝亮特种薄膜有限公司

杭州杭宝胶带有限公司

本金余额

1320.00

699.999951

利息余额

73.471061

37.350728

主合同编号

A04048011607290101 Ba1048011703130092

A04048011607290102 Ba1048011702200057

从合同编号及名称

Ec1048011607290312、Ec1048011607290314、Ec1048011607290311、Ec1048011607290315、Ec1048011607290313、Ec1048011607290310

Ec1048011607290321、Ec1048011607290318、Ec1048011607290316、Ec1048011607290317、Ec1048011607290319、Ec1048011607290320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王修炜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王修炜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浙江

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
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王修炜。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
王修炜联合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王修炜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从公
告之日起立即向王修炜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
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王修炜

2020年3月27日
附： 单位：人民币元

联系人：王修炜 联系电话：13625887712
住所地：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金亭路17号

注：1、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20年2月10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王修炜的利息按借款合同、

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计算。
2、若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

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

序号

1

2

累计

主债务人名称

丽水市致胜实业有限公司

浙江弘聚塑业有限公司

担保人名称

浙江金奥实业有限公司、浙江波力胜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浙江东正皮革有限公司、王海波、邵秀平、王兰花。

黄俊福、李燕、项智峰

币种

人民币

人民币

账面本金余额

865.11144

923.75

1788.861444

账面利息余额（含罚息、复息）

22.435042

738.84335

761.278387

账面本息合计

887.54649

1662.5933

2550.139831

代垫费用余额

0

0

0

备注


